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负责人宁远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珍珍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郭小燕女士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９

，

５６３

，

４８８

，

８１１．９１ ９

，

７０１

，

５２８

，

２２９．９３ －１．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５

，

１９４

，

１８４

，

５４３．５６ ５

，

０５８

，

２３１

，

６２５．８１ ２．６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７

，

４７４

，

６７１．９１ －２１．７６

营业收入

７７０

，

３３３

，

７９８．２２ －１４．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０

，

４０８

，

４３８．９９ ６．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４９

，

４１０

，

７３２．４７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２％

增加

０．１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９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９ ０．００

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

单位

: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

，

６６０

，

２２１．１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小计

１３

，

５４０

，

２２１．１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５４２

，

５１４．５８

合计

１０

，

９９７

，

７０６．５２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2.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１３１

，

５４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３０％ ５２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７７

，

０３７

，

７７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０％ ６７

，

２７６

，

５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２％ ３４

，

８８９

，

２６４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

２７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３４

，

８８９

，

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2.2.2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

是

√

否

2.2.3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幅（

％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７１３

，

２６６

，

５２７．５２ １

，

２６８

，

８７９

，

４６４ －４３．７９

系本期偿还到期中票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２４５

，

０９０

，

３３２．８１ ３２

，

３６５．００ ７５７

，

１６９．６８

系期末持有证券投资增加。

应收账款

３８８

，

７１４

，

３０２．２３ ２６９

，

５３７

，

８８８．９８ ４４．２２

系期末应收电费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９００．００

系期末持有的国债逆回购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９９

，

７７６

，

１９８．２９ ４５８

，

０６９

，

０９９．２１ －３４．５６

主要系期初预付的股权投资款本期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所致。

应付账款

７９

，

５１４

，

９６３．７７ ２５

，

２１０

，

７０５．０７ ２１５．４０

系期末应付的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２５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５０

系一年内到期的中票减少所致。

递延收益

２

，

４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７６

系本期取得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９６

，

２２７

，

１５９．３１ －７１

，

７７１

，

６３８．０７ ３４．０７

系期末证券投资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

）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３．８２ －３２

，

０７７．６２ ４

，

１３５．１０

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４

，

９５９

，

１６７．９１ １２

，

７２３

，

８９７．１７ －６１．０２

系本期证券投资取得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３

，

７０１

，

０５３．１９ ７

，

７０９

，

２７１．０１ －５１．９９

系本期证券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６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

５７５．６７ ５

，

２３５．５３

主要系取得的保险赔款增加所致。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

） 变动原因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３２３

，

４６３

，

２６５．０５ ５１４

，

４８９

，

５５５．９４ －３７．１３

主要系支付的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２３

，

４３０

，

８３１．７０ ６９

，

８４３

，

８４０．５９ ２１９．９０

系证券投资收回的现金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０．００ ２１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系本期无股息红利收入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１４８

，

９４３

，

８３８．５１ ８８

，

１１８

，

８１７．３９ ６９．０３

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２×１０００ＭＷ

超

超临界机组）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４８７

，

６７８

，

５７８．４１ ２３５

，

９４９

，

４６２．５９ １０６．６９

系证券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４８

系本期偿还的到期中票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2.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业务

,

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议案

,

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000

万股股票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10,

0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

界机组

)

建设。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宝

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871)

核准。

截至报告披露日

,

公司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

,

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49,275,

362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34,981,997.8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2016)

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市

,

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2,175,887,

862

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工作

,

确保项目进展顺利

,

全

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

详见公司

2015-026

至

032

号、

2015-042

至

043

号、

2015-050

至

052

号、

2015-064

、

2015-066

、

2016-010

、

2016-011

号公告

)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3.1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根据有关规定

,2015

年

6

月

3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宝丽

华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叶华能先生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现

在及将来均不以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宝

新能源相同、相类似的业务或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新能源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竞争的业务。

报告期内

,

上述承诺事项正常履行中。

3.3.2

针对报告期内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

公司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2015

年

7

月

9

日

,

公司

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华能先生、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

,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

,

上述承诺事项正常履行中。

3.3.3

因参与认购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

承诺不参与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

,

但接受市场询

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

,

认购比例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10%,

并自上述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

报告期内

,

上述承诺事项正常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1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证券投资损益为

8,660,221.10

元。报告期末

,

公司持有投资品种包

括

:

股票、基金

,

未持有证券衍生品。公司将严控投资风险

,

努力提高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投资回

报。

3.5.2

报告期末

,

公司按市值排列的前十只证券情况 单位

:

元、股

序号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

持有数量

期末账面

价值

报告期损益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

会计核算科目

期末

按市

值排

列的

前十

只证

券

１

股票

６００１０９

国金证券

４５４

，

３０８

，

１９２．００ １８

，

９２９

，

５０８．００ ２７３

，

１５２

，

８００．４４ － ３２．８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股票

８３４２１４

百合网

１００

，

０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８５７

，

８９５．００ １６８

，

０７２

，

００５．７６ － ２０．２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股票

３００４２５

环能科技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５７

，

８８５．００ １４５

，

１６８

，

６３７．２５ － １７．４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基金

５１１８８０

银华日利

９９

，

４０４

，

５６３．６９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７３３

，

５９０．００ ３２９

，

０２６．３１ １１．９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

股票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３８

，

７８４

，

７３０．００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４

，

７３０．００ ４．５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

股票

０００９０２

新洋丰

３１

，

５７２

，

０６１．０６ １

，

２９０

，

０１１．００ ３３

，

９１４

，

３８９．１９ ２

，

３４２

，

３２８．１３ ４．０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

股票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２５

，

８８３

，

４４６．１４ 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５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２０

，

５５３．８６ ３．３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

股票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７

，

１００

，

３６３．７５ ９００

，

０２１．００ １７

，

２９８

，

４０３．６２ １９８

，

０３９．８７ ２．０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９

股票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６

，

９６７

，

４９３．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７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

４９３．００ ０．８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０

股票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５

，

７４９

，

３８５．８４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

６１４．１６ ０．７４％

交易性金融资产

小计

８７９

，

７７３

，

２３５．４８ － ８１５

，

７１７

，

８２６．２６ ３

，

８６２

，

３３９．３４ ９８．１０％ －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１４

，

６４８

，

７７１．４３ － １５

，

７６５

，

９５０．００ １

，

１１７

，

１７８．５７ １．９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３

，

６８０

，

７０３．１９ － －

合计

８９４

，

４２２

，

００６．９１ － ８３１

，

４８３

，

７７６．２６ ８

，

６６０

，

２２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

3. 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7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陆丰 实地调研

中信证券崔霖、邵子钦；招商证券彭全刚、孙曙光；平安证券陈

雯；申万宏源王璐；安信证券杨心成、贺明之及方正证券徐闯

公司基本情况及未

来发展战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７

日 北京 媒体采访 新华网李隆强；上海证券报王子霖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 北京 媒体采访

中国经济周刊邹锡兰；中国人大杂志王博勋；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杨清清；证券时报李映泉；证券日报李春莲；南方都市报梁小

婵；梅州日报曹优生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沣 罗丽萍

电话

０７５３－２５１１２９８ ０２０－３８７７３３３８ ０７５３－２５１１２９８ ０２０－３８７７３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３－２５１１３９８ ０２０－３８７７０９５８ ０７５３－２５１１３９８ ０２０－３８７７０９５８

电子信箱

ｂｘｎｙｇｄ＠ｓｉｎａ．ｃｏｍ ｂｘｎｙｇｄ＠ｓｉｎａ．ｃｏｍ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３

，

５７４

，

１１４

，

３９７．３５ ４

，

６９７

，

１０６

，

６９２．９１ －２３．９１％ ５

，

６５５

，

５７２

，

７０８．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４

，

３１５

，

４００．１６ １

，

０２１

，

４７４

，

２０４．９８ －３６．９２％ １

，

１０７

，

３３６

，

２９９．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５８３

，

９０２

，

３３０．７８ ８４４

，

１３９

，

６９３．８０ －３０．８３％ １

，

０６０

，

９８２

，

７２３．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４５

，

４０７

，

２１２．５１ １

，

６２４

，

５５４

，

１８８．９０ －２９．４９％ ２

，

７３５

，

４４０

，

７６１．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７ ０．５９ －３７．２９％ ０．６４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７ ０．５９ －３７．２９％ ０．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９１％ ２１．７０％

减少

８．７９

个百分点

２６．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９

，

７０１

，

５２８

，

２２９．９３ ９

，

５５５

，

５７６

，

９８６．６１ １．５３％ ９

，

８７６

，

２７８

，

１５５．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

，

０５８

，

２３１

，

６２５．８１ ５

，

０１３

，

８５６

，

５２５．５１ ０．８９％ ４

，

５８５

，

５４７

，

３０９．０９

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

单位

:

元

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０

，

６２７．５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２２８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６

，

０１０

，

１８８．７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７

，

７７０

，

１００．５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

，

９３８

，

４０３．８６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

２０

，

９３２

，

７９５．１５

合计

６０

，

４１３

，

０６９．３８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2.1

报告期末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３０％ ５２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７７

，

０３７

，

７７４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０％ ６７

，

２７６

，

５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

２７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７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１３５

，

３３５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本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股东总数（户）

129,125

2.2.2

报告期末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2.3.1

报告期末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产权和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国家深入实施电力市场化改革及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

,2015

年

,

受宏观经济下行、产业

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

,

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明显放缓

,

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

,

行业发展压力较

大

,

经营形势趋于严峻。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

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主动、自觉、持续规范运作

,

在稳健经营的

基础上

,

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产融结合、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

,

积极应对挑战

,

狠抓生产管理

,

确保安全生产

,

保障公司经济效益

,

实现了平稳发展的目标。

3.1

抓生产

,

梅县荷树园电厂运营稳定

在宏观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及发电装机规模增长的背景下

,

梅县荷树园电厂积极应对

各种不利因素

,

抓好安全生产

,

实现稳定运营。但受制于整体经济疲软、电力需求放缓

,

梅县荷树

园电厂发电量和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有所下降。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

,

确保安全环保生产

,

巩

固在新能源电力细分行业的龙头地位

,

坚持走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绿色崛起的科学发展之路。

3.2

重建设

,

陆丰甲湖湾基地进展顺利

公司积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

,

努力推进陆丰甲湖湾清洁能源基地项目建设工作。 报告期

内

,

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

)

于

2015

年

2

月

9

日正式获

得广东省发改委粤发改能电函

[2015]590

号文核准

,

并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举行奠基仪式及银团

贷款签约仪式。公司将继续全力以赴做好建设工作

,

确保工程优质高效完成。该项目将为公司

实施蓝海战略、贯彻新能源电力“

221

”发展规划、实现规模化扩张展开宏伟蓝图。

(

详见公司

2015-001

、

2015-065

号公告

)

3.3

立新业

,

金融投资板块发展良好

公司在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的同时

,

全力构建涵盖银行、证券、基金、投资、保险、征信的大

金融平台

,

培育打造 “宝新金控”金融产业集群

,

形成上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极

,

实现金融板块

与电力板块的良性互动发展。

3.3.1

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有序推进广东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暂定

,

简称“客商银行”

)

筹

建事宜。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广东客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

联合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客商银行。客商银行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亿元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

民币

6

亿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30%,

为主发起人及第一大股东。公司正积极按照政策指引

,

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

,

深入推动客商银行筹建事宜

,

为公司贯彻实施“产融结合、双轮驱动”发

展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

详见公司

2015-038

、

2015-039

号公告

)

3.3.2

报告期内

,

公司证券投资严选投资标的

,

取得良好收益和发展。截至报告期末

,

证券投

资损益为

86,010,188.74

元。 公司投资的百合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

证券简称

:

百合网

;

证券代码

:834214)

。截止报告披露日

,

公司共出资

100,003,000.00

元

,

持有百合网

36,857,895

股

,

占百合网股份比例为

3.77%

。

3.4

强保障

,

筹措资金形式多元化

3.4.1

报告期内

,

公司申请并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中期票据

10

亿

元

,

并于

6

月

18

日成功发行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6

亿元、

9

月

10

日成功发行第二期中期票据

3.5

亿元

,

筹措资金共计

9.5

亿元。

(

详见公司

2015-037

、

2015-041

、

2015-049

号公告

)

3.4.2

报告期内

,

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871)

核准。

截至报告披露日

,

公司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

,

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49,275,362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34,981,997.8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2016)

京会

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 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市

,

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2,175,887,862

股。

(

详见公司

2015-026

至

032

号、

2015-042

至

043

号、

2015-050

至

052

号、

2015-064

、

2015-066

、

2016-010

至

11

号公告

)

3.4.3

报告期内

,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梅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

,

共同签署了《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及配套码头

工程项目银团贷款合同》。贷款总金额人民币

70

亿元

,

贷款期限

15

年。资金将根据工程进度及资

金需求适时分笔发放

,

保证项目建设需要。

(

详见公司

2015-065

号公告

)

3.5

新机制

,

十年员工持股共建共享

报告期内

,

公司审议通过了《

2015

年至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配套文件。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分十期实施

,

首期参加对象共计

25

人

,

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完成首

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购买。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一项新建立的长效激励机制

,

通过制度机制

的创新牵引

,

聚合优秀人才加盟

,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吸引力和凝聚力

,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

高效发展。

(

详见公司

2015-019

、

2015-024

、

2015-025

、

2015-035

号公告

)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

,

公司未有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有发生变化。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690�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3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

公司二楼会议厅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宁远喜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公司全

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审议

,

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871

号

)

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49,

275,362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

扣除本次发

行费用人民币

34,981,997.8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

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

(2016)

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

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

)

的建设

,

该项目建设实施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陆

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陆丰宝丽华”

)

。为满足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

公司

拟以募集资金净额

3,065,018,000.00

元对陆丰宝丽华进行注册资本增资。增资前

,

陆丰宝丽华注

册资本为

320,000,000.00

元

;

增资完成后

,

陆丰宝丽华注册资本为

3,385,018,000.00

元。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董事叶耀荣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

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公司

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

(2016)

京会兴专字第

03020013

号《关于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经鉴证确

认

,

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71,603,131.25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规定

,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71,603,131.25

元。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股东利益

,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

,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

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品

,

包括结构性存款以及低风

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四、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年度报告公告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五、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六、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2015

年度

,

公司实现净利润

644,315,400.16

元

,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80,709,433.01

元

,

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金

68,070,943.30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288,030,324.57

元

,

减去已分配股利

517,

983,750.00

元

,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82,685,064.28

元。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6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

份登记到账后总股本

2,175,887,86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

(

含税

),

共

计分配利润

435,177,572.4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实施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

及利润分配方案等其它相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及政策的规定。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七、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八、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九、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文件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十、公司

2016

年度经营计划

2016

年

,

公司将进一步致力于新能源电力、金融投资两大核心主业的培育、壮大和发展

,

坚

持加强管理

,

控制成本

,

节能减排

,

提质增效

,

提高核心竞争力。为达成上述经营目标

,

公司拟采取

的措施包括

:

(1)

持续强化公司内部控制

,

完善管理

,

规范运作、稳健经营

;

(2)

深入贯彻实施“环保第一、安全第一”的生产岗位目标责任制

,

确保公司新能源电力主业

投运机组的环保、安全、稳定运营

;

(3)

开拓原材料供应渠道

,

有效控制生产成本

,

保障公司生产需要和经营效益

;

(4)

全力做好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

(2×1000MW)

的建设工作

,

确保工程优质高效建

设

;

积极推进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2×1000MW)

的立项核准工作

;

(5)

在陆丰甲湖湾

(

陆上

)

风电场一期工程运营的基础上

,

总结技术、管理经验

,

稳妥推进陆丰

甲湖湾

(

陆上

)

风电场、陆丰甲湖湾

(

海上

)

风电场工程项目

;

(6)

大力打造涵盖银行、证券、基金、投资、保险、征信的大金融平台

,

培育“宝新金控”新的利

润增长极

;

(7)

加快推进公司征信业务发展

,

打造立体有效征信业务模式

;

(8)

密切关注政策动向

,

积极推进客商银行的申报筹建工作

;

(9)

健全公司社会责任机制

,

树立良好的市值管理理念

,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

实现市值

管理从价值创造、价值发现到价值实现的统一

;

(10)

优化债务结构

,

加强资金管理

,

进一步提升资产的运营效率。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十一、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通过

,

拟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本公司

2016

年度审计单位

,

负责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

有关报酬总

额为人民币

92

万元。该机构从

1997

年至

2015

年连续

19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简介

:

中国前

20

强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1992

年成立

,

总部设在北京。经财政部门批准

,

相继在贵州、广东、湖北、黑龙江、湖南、安徽、福建、山东、河

北、吉林、四川、上海、深圳、西安、云南、天津、杭州、辽宁、江西、山西、河南、江苏等地设立了

23

家分所

,

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十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为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短期融资提

供担保的预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为确保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满足梅县荷树园电厂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

需要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制

度》的有关规定

,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决定为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担保。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董事叶耀荣先生已回避表决。

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详见 “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司《章程》全文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

,

拟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总股本等情况并修

订公司《章程》如下

: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７２６

，

６１２

，

５００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１７５

，

８８７

，

８６２

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洁净煤燃烧技术发电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新能源电力生产、销售、开发，新能

源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公路、桥梁、市

政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设计、承揽与施工（凭资质证书

经营），新能源产业投资，对外直接股权投资、创业投

资、受托投资、受托管理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洁净煤燃烧技术发电和可再生能

源发电，新能源电力生产、销售、开发，新能源电力生产技术咨询、

服务。房屋建筑、公路、桥梁、市政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设计、承揽与

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新能源产业投资，对外直接股权投资、创

业投资、受托投资、受托管理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信用

信息采集、整理、咨询服务；企业信誉评估服务、企业 资质服务。

第十

八条

原十八条末款后增加如下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宝丽华集团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减持后仍持有公司股票

５２２

，

１９７

，

２４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０．２４％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宝丽华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公司股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持后持有公司股票

５２３

，

１９７

，

２４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３０％

。

经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８７１

号文核准， 公司向包括宝丽华集团在内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４９

，

２７５

，

３６２

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２

，

１７５

，

８８７

，

８６２

股，宝丽华集

团股份数量为

５６８

，

１２４

，

７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１１％

。

第十

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２６

，

６１２

，

５００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

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１７５

，

８８７

，

８６２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百零

三条

本章程自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原

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本章程自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原公司《章程》

同时废止。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十四、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十五、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以上议案中

,

第一、四、五、六、十、十一、十二、十三项议案

,

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

第十三项议案需须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90�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4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1:30

在

本公司会议厅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邹锦开先生主持

,

全体监事会成员共

3

人出席了会议

,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会成员以签字表决的方式

全票通过如下议案

: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871

号

)

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49,

275,362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

扣除本次发

行费用人民币

34,981,997.8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

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告》

【

(2016)

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

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

)

的建设

,

该项目建设实施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陆

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陆丰宝丽华”

)

。为满足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

公司

拟以募集资金净额

3,065,018,000.00

元对陆丰宝丽华进行注册资本增资。增资前

,

陆丰宝丽华注

册资本为

320,000,000.00

元

;

增资完成后

,

陆丰宝丽华注册资本为

3,385,018,000.00

元。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

符合公司实

际发展需要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坏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二、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

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公司

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

(2016)

京会兴专字第

03020013

号《关于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经鉴证确

认

,

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71,603,131.25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规定

,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71,603,131.25

元。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坏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71,

603,131.25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股东利益

,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

,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

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品

,

包括结构性存款以及低风

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

降低

财务成本

,

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产品

,

包括结构性存款以及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

,

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四、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文件

)

2015

年度

,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本着向股东大会负责、向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自觉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勤勉尽责

,

开拓进取

,

充分发挥了监事会在公司中应有的

作用。

(

一

)

报告期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至第五次会

议等

,

共计六次会议。

1

、

2015

年

2

月

27

日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

(1)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3)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

(4)

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5)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

、

2015

年

3

月

24

日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3

、

2015

年

4

月

21

日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2015

年

6

月

1

日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3)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4)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5)

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

(6)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5

、

2015

年

7

月

9

日

,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6

、

2015

年

10

月

17

日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

(1)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

(2)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3)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4)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

;

(5)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修订稿

)

》

;

(6)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二

)

监督独立意见

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或出席了

2015

年度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历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度召

开的股东大会

,

参与了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

,

充分发表了独立监督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2015

年度监督事项无异议。

总之

,

监事会作为公司的常设监察机构

,

坚持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本着“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

,

以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忠实履行了监事会职责。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五、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详见公司同日年度报告公告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

>

》

(2014

年修订

)

、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

露》等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

现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六、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七、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根据深交所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业绩预告及定

期报告披露》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公司的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财政部、 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一般规定》、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

;

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现状。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没有异议。”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八、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

格式特别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

,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

现

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

上述议案中

,

第一、四、五、六项议案

,

须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90�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6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运营成

本

,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总额人民币

771,603,131.25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1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871

号

)

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449,275,362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

扣除本

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4,981,997.8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募集资

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验资报

告》【

(2016)

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已使用募集资金

0

元

,

当前余额为

3,

065,018,000.00

元。

2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

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公

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

(2016)

京会兴专字第

03020013

号《关

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经鉴证

确认

,

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71,603,131.25

元。

3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前期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71,603,131.25

元

,

具体如下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金已投

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

２ｘ１００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

８８．３１

亿元

３０．６５

亿元

７７１

，

６０３

，

１３１．２５

元

７７１

，

６０３

，

１３１．２５

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1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写明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

含发行费用

)

不超过人民币

310,000

万元

,

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１

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２×１００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

８８３

，

１１１ ３１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８３

，

１１１ ３１０

，

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募集资金不足

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

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需要另行筹措资金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资自筹资金

,

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

未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

间未超过

6

个月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相关规定。

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

771,603,131.25

元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

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需要。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71,603,131.25

元。”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坏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71,603,131.25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安信证券认为

: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

,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

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

专项审核报告

;

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

过六个月

,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相关规定。综上

,

保荐机构对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公司监事会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审核意见

;

5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

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90�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7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运营成

本

,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

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品

,

包括结构性存款以及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不超过

18

个

月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871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

9

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了

449,275,362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价格为

6.9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上述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

(2016)

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

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公司

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出具了

(2016)

京会兴专字第

03020013

号

《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

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771,603,131.25

元。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总额人

民币

771,603,131.25

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运营成本

,

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

的情况下

,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一

)

资金来源及额度

公司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

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

二

)

现金管理品种

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品

,

包括结

构性存款以及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

,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

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

三

)

决议有效期

该决议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效。

(

四

)

具体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使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相关事宜。 (下转B8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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